
当前高校科研诚信建设的三个误区与化解

★朱珊珊 王建学

高校是我国科学研究的主体，

科学研究能否取得价值和效益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科研活动是否诚

信。当前高校科研诚信建设方面存

在着诸多误区，必须有效化解这些

误区，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高校的科

研诚信水平。

科研诚信观念的培养：
从口号性宣传到制度性教育

科研诚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诚

信，它不仅要求科研人员在科研过

程中具有普通人的是非观念，例如，

不得抄袭和剽窃，而且要求科研人

员对负责任的科研行为具有专业性

认识并且能够形成准确的专业判

断，例如，生物学家对人体的研究如

何才能不超出人的尊严所许可的范

围。而这种专业性知识的培养，只有

通过制度性教育才能实现。
在我国当前高校科研诚信的建

设过程中，虽然相关决策者也较为

注重培养科研人员的诚信观念，但

却大多只停留于口号性宣传，典型

的表现形式是科研机构或主管部门

下达有关文件，并以会议等形式对

相关文件和政策进行宣传和宣告。
这种宣传不仅时间短而且流于形

式，无法帮助科研人员确立何为负

责任的科研行为的正确观念。由

此，科研人员只好凭借作为普通人

的是非观来对科研行为进行伦理判

断。为了纠正这种错误的观念，在

科研体制较为发达的国家，科学伦

理教育是培养科研人员的必修课

程。例如，美国的研究生课程常常

含有科研诚信、研究道德和负责任

的科研行为等内容。通过这些课程

的学习，未来的科研人员可以获得

关于正确科研行为的较为准确的专

业判断。
因此，正确和长效地培养科研

诚信观念，必须走出口号性宣传的

误区，转向正规的制度性教育。可以

考虑将科学伦理课程作为学术类研

究生的必修课程，同时有选择性地

对现有科研队伍进行科学伦理的再

教育。

科研项目管理体制：从以过程
为中心到以结果为中心

在现代国家，绝大多数科研活

动都是依托特定科研项目进行的，

因此，对科研项目进行完善而有效

的管理显然有助于提高科研诚信的

水平。在我国，大部分科研项目的经

费都来自于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

同时，大部分项目承担单位均为公

立高校和公立科研机构。这两方面

原因使我国的科研项目管理不可避

免地具有“公”的属性，行政色彩深

厚。伴随着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行

政化的项目资助者和管理者最容易

采取武断的防范性对策，不断强化

对科研项目进行过程的各种管理与

考核。而不少这样的管理和约束相

当程度上打击了科研人员的工作积

极性。
不同的是，国外科研发达国家

大多对科研过程予以充分尊重，包

括充分尊重科研人员支配科研经费

的自主权，而对科研项目进行目标

管理或者结果管理，也就是对最终

科研成果进行严格的质量考核。严

格的质量考核可以有效约束科研人

员的科研过程，包括科研经费支出

行为，因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一定

意味着大量的科研精力和科研经费

的投入。相比之下，在我国的科研项

目管理中，项目资助者和管理者对

最终成果的质量关心不够，一些结

项的成果评估甚至是走过场。
因此，为促进科研诚信从而最

终实现高水平科研，我国的科研项

目管理体制有必要从以过程为中心

转移到以结果为中心。

学术不端追责体制：
从行政主导到学者自律

无论科学家实事求是、追求真

理的科学情操多么高尚，但他们总

归是人类群体的一部分，免不了会

有嫉妒、虚荣、冲动等人的各种劣根

性。因此，科研人员群体中总会存在

个别成员的学术不端行为，诸如抄

袭与剽窃、篡改实验数据，打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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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8 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福建

省风景名胜区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为进一步推进风景名胜区保

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制保障。

理顺了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体制

管理体制对于风景名胜资源的

开发与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目前, 景区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较

多，多头管理、条块分割，各机构权、
责、利界定不清，造成景区资源的闲

置、浪费甚至破坏。针对这一问题，

《条例》从 4 个方面作出规范。
一是突出政府的主导地位。《条

例》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应当加强对风景名胜区管理工

作的领导，将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利
用和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障风

景名胜区事业发展，并对经费来源

做了明确规定，要求风景名胜区的

设立、规划、保护和管理工作所需经

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二是明确省、
市、县、乡镇（街道）四级有关部门的

职责分工。国务院《风景名胜区条

例》仅明确了省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监督管理风景名胜区的工作职

责，并未明确市、县一级有关部门的

职责。《条例》第五条规定，省人民政

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

省风景名胜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设

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风景名胜区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风景名胜

区的监督管理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做

好风景名胜区有关管理工作。三是明

确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条例》第六

条规定，风景名胜区所在地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设置的风景名胜区管

把青山绿水留给子孙后代

★林 斌

竞争者，滥用科研经费等，即使是在

美国那样一个科研机制较为发达、科
学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科研与学术

不端行为也无法得到完全根治。在

出现学术不端行为时，就必须以特定

机制来追究相应行为者的责任。
我国目前的学术不端追责体制

在内容和体系上是完整的，教育部、
科技部等行政主管部门曾发布关于

纠正和惩处学术不端行为的各种规

范，绝大多数高校和科研机构自身也

都制定了相关规则。但这些追责体

制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惩处学

术不端行为的权力，特别是决定追责

机制的权力，掌握在行政主管部门手

中，而不是在学术共同体手中。这种

行政主导的追责机制在运行过程中

表现出追责乏力的现象，例如，以往

遭到揭发的学术剽窃事件，相关的嫌

疑人最终几乎都在追责机制中得以

幸免。而这种结果导致了整个追责机

制的警示效果大打折扣。
不同的是，国外科研较为发达的

国家在总体上都通过科研人员的学

术自律来维持科研诚信，通过政府主

导来问责学术不端行为的例子较为

罕 见。在 此 问 题 上 ， 恰 如 学 者

Howard Schachman 所言，“让政府

机构来调查科研人员的工作作风和

行为模式不但不恰当，而且浪费，还

可能对科学造成破坏。”相比之下，通

过学者自律来维护诚信规则、惩处学

术不端行为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一方

面，学术共同体对其成员的学术不端

行为具有足够的专业判断力，能够通

过专业知识来有效识别哪些行为属

于学术不端；另一方面，对于经认定

构成学术不端的行为者，学术共同体

对其行为的否定评价，必然意味着该

行为者的学术生命基本结束，这是对

任何科研人员的最重处罚。
因此，就学术不端追责机制而

言，我国应当逐渐确立学术共同体在

其中的决定性地位。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法学院。本文

是福建省软科学项目“福建省科研

诚 信 法 律 法 规 研 究”［项 目 编 号 ：

2013R0089］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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